
 ( 一 ) 

沙田區議 會  

交通及運 輸 委員會  

公共交通 及道路安全 工作 小組  

二零一七 年度第三次會議 記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 (星期四 )  

時   間 ：  下午六時正  

地   點 ：  沙田政府合署四樓 4 1 2 室  

 

出席者  職  銜  

王虎生先生 (召集人 )  區議會議員  

李永成先生  ”  

容溟舟先生 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副主席  

馮雨田先生  工作小組成員  

洪素娟女士  ”  

廖銀珍女士  ”  

吳士駒先生  ”  

謝錦榮先生  ”  

張敏賢女士 (秘書 )  沙田民政事務處活動統籌員 (區議會 ) 1  

 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黎振群先生 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交通部  

道路安全組警長  

張家傑先生 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  

沙田區副指揮官  

盧志廣先生  香港交通安全隊新界南總區  

沙田區副指揮官  

譚敏嘉女士 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 (區議會 ) 5  

  

未克出席 者  職  銜   

黃冰芬女士  區議會議員  (已請假 )  

 

 

工作小組 成員請假申請  



( 二 ) 

 

召集人表示，沙 田區議會秘書處 (秘書處 )接獲下 列成員的

書面請假申請：  

 

 黃冰芬女士  不在港  

   

2 .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上述成員的請假申請。  

 

通過是次 會議議程  

 

3 .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程。  

 

通過上次 會議記錄  

 

4 .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上次會議記錄。  

 

討論事項  

 

沙田區道路交通安全活動 2 0 1 7 - 1 8  

 

5 .  召集人報告，秘 書處已就道路安全月曆記事簿 及活動宣傳

紀念品進行報價。  

 

6 .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製作 1 0 , 0 0 0 份道路安全月曆記事簿。  

(會 後 註 ： 有 關 月 曆 記 事 簿 設 計 初 稿 ， 經 召 集 人 同 意 後 ， 上 述

初 稿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以 傳 閱 方 式 獲 工 作

小組通過。 )  

 

7 .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製作 5 , 0 0 0 份膠盒便條貼連筆為活動宣

傳紀念品。  

 

8 .  工作小組成員建議秘書處，向有 關報價公司索取製成品以

查核質量。  

(會 後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中 向 有 關 公 司 索 取 製 成



( 三 ) 

品、及讓召集人審視。有關活動宣傳紀念品初稿，經

召集人同意後，上述初稿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

以傳閱方式獲工作小組通過 。 )  

 

9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友 會 聯 會 張 煊 昌

學 校 及 東 華 三 院 冼 次 雲 小 學 的 回 覆 ， 同 意 在 其 學 校 舉 辦 道

路 交 通 安 全 講 座 ， 日 期 分 別 為 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及

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。  

 

1 0 .  因 為 月 曆 記 事 簿 及 活 動 宣 傳 紀 念 品 難 以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

二 十 九 日 前 完 成 製 作 ， 所 以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秘 書 處 聯 絡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友 會 聯 會 張 煊 昌 學 校 ， 若 該 校 能 延 後 講 座

日 期 ， 講 座 次 數 為 兩 場 ； 若 否 ， 講 座 次 數 則 維 持 一 場 ， 於

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在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舉行 。  

(會 後 註 ： 秘 書 處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接 獲 香 港 中 文 大 學

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學校的回覆，表示未能更改講座日期，經召

集人同意後，本年度將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在東華三院冼次

雲小學舉辦一場講座。秘書處已於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以電

郵通知小組成員有關安排。 )  

 

1 1 .  工作小組一致通過制作一條横額作宣傳 講座之用。  

(會 後 註 ： 有 關 横 額 設 計 初 稿 ， 經 召 集 人 同 意 後 ， 上 述 初 稿 已

於十月十二日以傳閱方式獲工作小組通過。 )  

 

1 2 .  就 香 港 警 務 處 新 界 南 交 通 部 道 路 安 全 組 初 擬 的 三 條 在 宣

傳日的行車路線，工作小組成員建議可將路線改為兩條。 

(會 後 註 ： 秘 書 處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收 到 香 港 警 務 處 新

界 南 交 通 部 道 路 安 全 組 就 有 關 修 改 宣 傳 日 行 車 路 線

的回覆。經召集人同意，修改的兩條行車路線已於八

月二十八日以傳閱方式獲工作小組通過。 )  

 

1 3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制 作 兩 條 横 額 作 活 動 車 身 佈 置 及 另 制

作一條横額以供宣傳之用。  

(會 後 註 ： 有 關 活 動 車 身 佈 置 的 横 額 及 宣 傳 之 用 的 横 額 設 計 初



( 四 ) 

稿，經召集人同 意後，上述初稿 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以

傳閱方式獲工作小組通過。 )  

 

1 4 .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香 港 駕 駛 學 院 及 道 路 安 全 議 會 為 活 動

支持機構。  

 

其他事項  

 

1 5 .  沒有其他事項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 

 

1 6 .  召集人表示下次會議日期待定，是次會議於下午 六時五十

分結束。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 T D C / 1 3 / 3 5 / 4 5 / 1 7  

二零一八年一月  


